
 國立臺灣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學生擬赴國外研修課程及學分行前申請表 

姓  名 
中文： 學     號  

英文： 聯絡電話  

現就讀院系 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(學、碩、博)士班         年級                班/組 

輔系/雙學位  □ 輔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□ 雙學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擬赴研修之 

國外大學及 

院系名稱 

學校名稱 
中文： 

外文： 

           學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系 (學、碩、博)士班        年級 

交換期間 自民國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至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 

交換期間預計修習之 申請抵免本系之 

本欄由本系教授填寫 

學士班：由授課教授審核 

研究生：由指導教授審核 

課程英文名稱 學分數 
學期總修

習時數 
課程中文名稱 學分數 

學期總修

習時數 

是否同意抵免 

(若成績及格) 

      □同意  □不同意 

      □同意  □不同意 

      □同意  □不同意 

      □同意  □不同意 

      □同意  □不同意 

申請學生 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授課教授(學士班) / 指導教授(研究生) 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注意

事項 

1. 僅以下學生需填寫本表格，其他學生免填。 

學士班：若預採計為本系課程，請務必於出國前取得本系授課教授的同意。 

研究生：若預採計為畢業學分，請務必於出國前取得指導教授的同意。 

2. 修習時數包括整學期的講課(Lecture)、課堂輔導(Tutorial)、以及實驗或實作時數(若適用)。 

3. 申請審核時，應附上交換期間預計修習之課程大綱及時數，供系所教授檢核。 

4. 教授可使用「電子簽章」。 

5. 實際學分是否得以抵免，將依交換學校學習成績進行審核。 

6. 交換學生應於返國後兩個月內，先至「交換生國外成績登錄」系統完成成績登錄，並持國外大學所

修習的全部科目及學分數之正式成績單正本，併同本申請表(請務必妥善保管本表)送交本系進行

認定，完成學分抵免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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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if190.aca.ntu.edu.tw/exstuapp/loginr.asp

